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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编号

规划条件通知书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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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编号：

详细位置 开封市杏花营镇(场)陇海四路北侧、九大街以东XHY1402-01地块

规划依据 开封市杏花营镇(场)XHY1402、XHY140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

规定性

内容

用地性质 二类工业用地

兼容性规定 无

用地面积（m
2
） 169892.62

土地

开发

利用

强度

容积率 ≥1.00
建筑密度（%） ≥30.0
绿地率（%） ≤20.0

建筑高度（m） ≤40.0（至檐口）

建筑

控制

要求

退

让

道

路

红

线

方位 东侧 南侧 西侧 北侧

道路名称
八大街道

路红线

陇海四路

道路红线

九大街道

路红线

陇海三路

道路红线

建筑

高度

H≤ 24.0m ≥25.5米 ≥15米 ≥35.5米 ≥25.5米
24.0m＜H≤40.0m ≥25.5米 ≥15.0米 ≥35.5米 ≥25.5米

．．．．．．

H＞ m

地下空间退让距离（m） ≥25.0米 ≥5.0米 ≥35.0米 ≥25.0米
建筑及地下空间退让

道路交叉口距离

道路交叉口四周建筑后退道路切角的距离，

应按较高等级道路退线要求执行。

建筑退相邻地界要求
依据《开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

行。

地下空间退相邻地界要求

规划地下建筑物和地下附属设施退让用地边

界的距离不得小于5.0米，且不得小于地下建

筑物深度（自室外地坪至地下建筑物底板地

面距离）的0.7倍，有特殊要求的应按相关要

求执行。

道路

交通

设施

设置

要求

出入口方位 东（八大街）、南（陇海四路）

禁止机动车开口规定 见附图二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按照不小于0.4车位/100㎡建筑面积配建。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 按照不小于2.0车位/100m2建筑面积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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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设施配建要求 无

市政基础设施配建要求
配建建筑面积 150.0-300.0平方米的开闭所一

处。

指导性

内容

公共开放空间控制要求 无

建筑形式与风格 建筑应体现简约、明快的现代建筑风格。

建筑色彩
建筑色彩以灰白色为主色调，整体上应协调

统一，体现园区的简洁、现代和科技感。

其他

注重城市道路沿线景观的塑造，临路后退红

线区域应以绿化为主，处理好建筑与道路的

环境要素关系；注重街头开空间和绿地效果

的营造。

补充

内容
建筑间距控制要求

满足建筑间的防火间距和日照要求,并按相关

规范退让。

地下空

间控制

要求

使用功能 无

地下空间最大投影面积 无

地下

空间

地下

空间

建筑

地下空间建筑面积 无

开发层数 无

开发深度 无

场地竖向设计要求

场地设计标高应结合现状地形及周边城市道

路、相邻地块场地的标高、城市竖向规划确

定。

历史文化保护要求 无

河湖水面控制要求 无

海绵城市相关要求

按照市海绵办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相关要求，

除市海绵办确定的豁免项目，本次规划范围

内的项目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按不得小于

65.0%控制。

防灾设施配置要求
涉及消防、抗震、安全方面应满足国家有关

规范和相关部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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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涉及环保方面应满足国家有关规范和相关部

门要求。

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军事设施及国家

安全设施防护要求

地块内所有建筑及构筑物高度应满足《军用

机场净空规定》。

城镇对外交通设施相关要求 无

其他事项

1.规划地块建筑系数不得小于40.0%。

2.规划地块所需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用地面积不应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7%，其建筑面积

不应超过总建面积的15%，用地范围内严禁建造成套住宅、宾馆、专家楼和培训中心等非

生产性配套设施。

3.规划范围内所有新建建筑自身及与周边现状建筑的安全距离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GB50016-2014的相关要求。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需注明各类厂房生产及仓库储存物

品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并注明各建筑性质、层数、高度及耐火等级要求等信息。

4.围墙退让陇海四路道路红线不得小于10.0米，退让陇海三路及八大街道路红线不得小于

20.5米，退让九大街道路红线不得小于30.5米。

5.建筑退让边界、道路红线以及建筑间距除满足规划条件通知书中要求外，还应符合《开

封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等开封市规划相关管理规定。。

6.容积率按照《开封市建设项目容积率计算规则》进行计算。

7.规划地块周边现状实际情况与图示不符处，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阶段需补测完善。

8.本通知书包含附图一、附图二，附图是对通知书的补充说明。

（注：无相关内容填无）

1.《规划条件通知书》是对建设项目用地提出的规划建设要求，是开展规划设计

方案编制及审查、规划许可、规划核实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2.线性交通基础设施工程用地以及地下空间用地规划条件核定内容前表无对应内

容栏的，可以在其他事项栏中分类填写；《规划条件通知书》应附相关附图，各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规定附图格式。

3.《规划条件通知书》中约定的其他事项，应遵从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和规定。


